
號 :

係存年限:

檔

函勞動部

/

\
在
穿JV

地址 : 10346 台北市大同 區延平

北路2段83號9樓
承辦人:劉政彥
電話: 02-85902825 
傳真: 02-85902814 
電子信箱 : starter@mo l.gov.tw 

300 
新竹市香 山區東香里6鄰五福路2段

707號

受文者: 中華大學

發文日期: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19 日

發文字號 : 勞動關2字第 1040079492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如文

主話:有關衛生福利部建請本部 104 年 10 月 6 日勞動關 2 字第

1040127875號函有 關全民健康保險「每週工作時數12小

時以下」 修正為 「每週工作時數未達 12小 時 J '檢附該

部函文影本l份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4年 10 月 7 日 衛部係字第 1 040130702號

函辦理 。

二、檢送本部104年 10月 6 日 勞動關2字第 10401 27875號函併參 。

正本:各專科以上學校、中華民囡囡立大學校院協會、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

會 、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、 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 、中

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

副本: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科技部 、 勞動部勞動關條司 、 勞動部勞動保險司 、 勞動

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、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陳文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司(處)主管決行

部長

裝

言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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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:

衛生福利部 函

機關地址: 115 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

段488號

傳真: (02)85906048 
聯絡人及電話 : 薛智仁(02)85906666轉6729

電子郵件信箱: hgsam@mohw.gov.tw 

檔

保存年限:

受文者:勞動部

發文日期:中 華民國 104年10月 7 日

發文字號 :衛部保字第 1040130702號
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:有關責部為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 導

原則」相關執行事宜致函各專科以上學校等單位一案，

函中全民健康保險費用部分提及「每遇工作時數12小時

，本部建議修正為 「每週工作時數未達 1 2 小

主音

時 」

說明 : 依貴部 104年 10月 6 日勞動關2字第 1040127875號函(副本)

辦理。

以下」

，請查照 。

正本 : 勞動部

副本: 體趣鸚

部長蔣丙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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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

受文者:勞動部勞動關你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圈104年 10月 6 日

發文字號:勞動關2字第 1040127875號
迷別:普通，件

密等及J9!平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文

l丞J

4當 號:

僻、存.q:..良:

地址: 10346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

北路2段83號9~宴
永辨人:劉政彥
電話: 02-85902825 
傳真: 02-859028J 4 
電子信箱: starter@mol.gov.tw 

主話:有關責校依據本部本(104)年6月 17 日發布之「專科以上學

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進行勞動與學習兼

任助理分流事宜乙案，相關執行事宜祥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基於尊重大學自治，建議各學校可於校內成立兼任助理

勞動關你或學習關你認定，乎查處理機制(以下簡稱校內

平金) ，由學校、學生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組成，其中

學生代表，由學生會(包括大學學生會及研究生學生會)及

工會(如有工會者)代表推派。各校於內部盤點分流後所規

釗之學習或勞動關條兼任助理制度或樣態，可於校內平

臺進行討論與溝通，政府機關將尊重校內充分溝通後形

成之共識。惟若透過校內平臺未能獲致共識，可提案至

教育部召集本部等相關部會所組成之跨部會溝通平奎，

該平臺將協助學校釐清與兼任助理問究為學習或勞動關

于象，以消 5耳校內相關兼任助理爭議，兼顧校園教學環境

與學生權益之保障。

二、如學校已將勞動型或學習型兼任助理完成分流後，確定

為勞動型兼任助理者 ， 各政府械闖京尤學校所提出之相關

負擔， 協助處理情形如下:

(一)全民健康保險費用:依衛生福利部規定，學校所僱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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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學生兼任助理，每週工作，時數 12小時以下且不需要

每個工作日到工者，學生應以，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，

學校並無為其投全民健康係j翁之法定義務。此外，依

全民健康係險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規定，從事短期性

工作采逾3個月之學生，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(原

依親加保別無需轉為學校加保) ，學校亦毋須為其技

全民健康保險。

(二)勞工係險費用:

1 、科技部修正「輔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

事項 J '針對學校於104學，年(104年8 月 i 日後)申請之

計畫槳，申謗日寺學校可自行提出兼任助理所需相關

勞健保等經費需求，科技部將視審查結果核定相應

之助理人事費用，另亦允許修正前已核定 104學年研

究計盡所需助理人員費用，如有計畫總經費不足文

應且執行完、 華、後無結餘款者 p 得於言十畫執行結束後

申請追加差額，科技部立全以無定額上 F良方式補足兼

任助理所需勞務，成本相關差額。各學校接受政府各

機關所委託辦理之研討活動、研究計畫，可線J列所

僱用之學生相關勞‘健保及勞退費用，學校無需另 覓

財源處理。

2 、學校內短期、一，次性工作之僱用學生，例去。學校為

辦理學術研討會成各項慶典活動所需，僱用工墳生

工作2至3 日等，因學生非全月在職而《芳:按日工作，

學校得按工作日教投保勞工保險，並依實 l努力口保天

數計算係費，無須負擔全月勞保費用 。是社伽!而 言 ，

某校辦理校慶需僱用學生於7月 14 日至 15 日兩天，每

日工作2小時日薪300元?貝4 月投保薪資應填報: 300 

元可0 日 = 9， 000元，月投保薪資級距為 11 , I 00元，投

係單位L店、於7月 14 日到職當日申報加保，並於 1 5 日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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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申報退保，保險費貝11計收2 日共53元即可，並無學

校原先擔心即使工作一天也要投保一聲個月之情形。

3 、增加行政人員作業負擔部分，本部勞工保險局提供

學校勞工保險簡便之申報方式，透過網路申報方式

加退僻、，係險效力自網路申報當日生效。學校可先

申請單位憑證及授權管理者之自然人憑證 F 再至勞

保局網站依序完成網絡申報之申請步驟，即可進行

網絡申報及查詢作業，有關勞保網路申請;炙手呈網址

為https://edesk.bli .gov.tw/qalInain6.htm '相關訊息請

電洽。2)23961266轉分機4001 i-合詢。另學校經辦人員

可按兼任助理及工讀生約定提供勞務時間，分別歸

類、製作每週一至週五固定之批次申報檔案，在兼任

助理及工謗生至1) 、離職當日透過網路以批次申報

加、退保。

(三)身心障礙者進用比率:考量學校非營利機構，學校受

領學生從事兼任助理之勞務，過程中仍存有教育及照

顧學生之目的，其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諜予未足

類進用之差額補助費目的實有不同。妥本部於104年9

月 25 日以勞動發特字第 10405112851 號令核釋，身心障

礙者才華豆豆保障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所定「員工總人數

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，以各義務機關

(稱)每月一日參加勞保人數為準 J 1 該每月一日參

加勞保人數之計算，不計入專科以上學校進用學生兼

任助理參加勞保，且月領薪資未達每月基本工資數額

二分之一者 。 專科以上學校應徵詢校內身心障礙學生

從事兼任助理之意願'並俊先進用之 。

(四)研討勞動契約參考範本及不定期史新問答集 :本部乙

會 同教育部邀集學校代表及工會研訂專科以上學校:l

任助理勞動契約參考範本，以利學校僱 用兼任助理

峙，符清楚約定彼此權利義務事項， 並符合勞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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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。另本告13 因應久學所提疑義，己就校方近期所提問

題提出回應，立在裂作完成相關問答集。又考量學校參

考之便利性，本部已於勞動部網站首頁設置放任助理

勞動權益專區，前開兼任助理勞動契約範本及問答集

及兼任助理勞動權鋒相關資訊，已置於該專區;另學

校如有任何新增疑義，本部將不定期增加相關問答，

以減緩學校面對勞動型兼任助玉皇之疑慮。

三、檢附本部 104年9月25 日勞動發特字第 10405112851 號令、

專料以上學校來任助理勞動契約參考範本、本部專科以

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、科技部修正

「科技部捕助專題研兌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」

函、衛生福剎部中央健康係險著常見問答(在學學生加係

部分)、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主主座談會手

冊中各校相關提問與回應，以上文件亦可至本部 官綱

「兼任助理勞動權益」業務專區( http://www.moJ.gov.tw/ 

topic/23616/ ); 中下載 9

四、 貴校對於兼任助 :迪之柯? 關:執行事宜或勞動法令有所疑

義，請來電洽詢: (02)85902824司8'5902826 ;另勞工保險

作業相關訊息，請電洽: (02)23961266i博分機4001 。

正本:各專利以上學校、中華民囡囡立大學校院協會、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

令、 中 華民囡囡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、中華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、中

華民國專科學校教育聯盟

品11 ;f... :教育部、衛生福剎那、科技部、勞動部勞動關峰、司、勞動部勞動保險司、勞動

去111織業安全衛生寺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等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陳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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